
 

第1頁，共 3頁 

核定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27日 

核定文號：臺教師（二）字第 1070043369號 

【B.3-2】 

臺北市立大學 

辦理「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專門課程證明書」之課程科目及學分審查表 

申請人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系所  學號  

科目名稱 自然 連絡電話  

申請資格 

□是(本校師資生且已取得教師證書) 

□否(非本校師資生但已取得教師證書)，請填寫以下資料: 

原就讀的大學&系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要求總學分數 22 必備學分數 16 選備學分數 6 

適合規劃之相關學系所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

 

類

型 

部定科目 

名稱 

本校科目 

名稱 

學

分

數 

個人自審 系所專業審查 

備註 已修課程科目名

稱 

學

分

數 

採認

學分

數 

是否 

同意

採認 

專門課程 
(主要規劃系所核

章) 

必 

備 

科 

目 

物理 (可含

實驗 )及相

關科目 

普通物理學

(含實驗) 
3     

□是 

□否 
  

化學 (可含

實驗 )及相

關科目 

普 通 化 學

(含實驗) 
3    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生物 (可含

實驗 )及相

關科目 

普通生物學 3    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地 球 科 學

(可含實習)

及相關科目 

地球科學 3    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自然與生活

科技課程設

計與實施 

自然與生活

科技課程設

計與實施 
2     

□是 

□否 

 

3 選 2 科學教育與

評量 

科學教育與

評量 
2     

□是 

□否 

 

科學教育 科學教育 2     
□是 

□否 

 

必備科目合計學分數  
□是 

□否 
 

至少 

16 學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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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型 

部定科目
名稱 

本校科目名
稱 

學
分
數 

個人自審 系所專業審查 備註 

已修課程科目名
稱 

學
分
數 

採
認
學
分
數 

是否 

同意

採認 

專門課程 
(主要規劃系
所核章) 

 

自然科學
概論 

自然科學概
論 

2   

 

□是 

□否 
 

若計入國民小
學教師師資職
前教育課程教
育專業課程學
分，則本自然專
長加註學分不
採計。 

環境教育 

環境教育 2   
 □是 

□否 

 上限 2 學分 
全球環境變
遷 

2   
 □是 

□否 

環境教育教
材教法研究 

2   
 □是 

□否 

科學歷史
與哲學 

科學史 2   
 □是 

□否 
 上限 2 學分 

生命科學發
展史 

2   
 □是 

□否 
科學展覽
設計與展
示 

科學展覽設
計與展示 

2   
 

□是 

□否 
  

科學教育
專題研究 

專題研究 2   
 □是 

□否 
 

本課程分上下
學期各 1 學分，
合計 2 學分 

選備科目合計學分數  
□是 

□否 
 

至少 

6 學分 

總修習學分數  
□是 

□否 
 

至少 

22 學分 

申請人切結 

1、申請人確認所填報之各項資料均完全屬實，如經查有虛偽不實情形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且同意撤銷
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專門課程證明書，絕無異議。 

2、申請人確認上述資料皆依規定於「自審表」、「歷年成績單」及「學分證明書」中進行編碼且無誤，若
有缺漏或錯誤，同意依退件處理，絕無異議。 

3.本自審表對於申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應用，係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辦理。 

 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民國___年___月___
日 

收件單位：師培中心（行政審） 系所審核結果（專業審） 

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承辦人 主任 

     

(請以正楷書寫) 




